
关于申购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发行的泰康沪港深精

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 

根据中国保监会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 号：关联

交易》及相关规定，现将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申购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康资产”）发行

的“泰康沪港深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”（以下简称“泰

康沪港深精选”）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

 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(一)交易概述 

2017 年 11 月 23 日，公司一般账户申请申购泰康资产发行的泰

康沪港深精选，申请金额 25,000,000.00 元人民币。 

(二)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泰康沪港深精选是泰康资产发行的一款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，

该产品类型为混合型，运作方式为契约型开放式。泰康沪港深精选的

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，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

票(包括中小板、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)、内地

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允许买卖的规定范围内的香港联

合交易所上市的股票、债券等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(包括国内依法发

行和上市交易的国债、央行票据、地方政府债、金融债、企业债、公

开发行公司债券、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、次级债、可转换债券、分离

交易可转债、可交换债券、中小企业私募债、中期票据、证券公司短

期公司债券、短期融资券、 超短期融资券、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

具、资产支持证券、债券回购等)、银行存款(包括协议存款、定期存



款、通知存款、同业存单和其他银行存款)、货币市场工具、权证、

股指期货、国债期货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

金融工具(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)。 

 

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

(一)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

泰康资产为公司股东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法人，根

据监管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方。公司委托泰康资产进行保险资金的管理

运用。 

(二)关联方基本情况 

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泰康资产受托资产管理规模超过一万

亿元，是国内资本市场上规模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之一，业务范围涵盖

固定收益投资、权益投资、境外投资、基础设施及不动产投资、股权

投资、金融产品投资等。 

 

三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(一)定价政策 

公司在申购泰康沪港深精选过程中，按照一般商业条款以及公平、

公正的市场化原则进行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不存在损害任何一

方及其股东或相关方利益的情形。 

(二)定价依据 

本次申购以申购申请受理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，并按照基

金合同、基金招募说明书及份额发售公告规定的具体方式确定申购价

格。 



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(一)交易价格 

泰康沪港深精选2017年11月23日份额净值为1.3503元人民币。 

(二)交易结算方式 

申购交易以转账方式结算，按申购申请受理当日净申购金额和产

品份额净值计算份额，并于申购申请受理后下一工作日确认。 

(三)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 

2017 年 11 月 23 日，公司账户提交申购申请并受理，2017 年 11

月 24 日确认公司账户申购份额为 18,512,182.48 份，自 2017 年 11

月 25 日起有权赎回该部分产品份额。 

  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公司委托泰康资产进行保险资金的投资运用，根据泰康资产相关

投资交易权限，本次投资由泰康资产投资部门投资经理根据泰康资产

相关投资制度作出决策。公司与泰康资产签署了关联交易统一交易协

议，本次交易属于该协议约定的交易范畴。 

 

六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

无。 

 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对本公

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愿意接受有

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



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。 

 

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

二○一七年十二月四日 


